成大法律學系111學年度大學部 畢業資格【預審表】 111.12.27
· 本表為108學年度入學生及適用108學年度入學生之畢業規定者（如轉學生等）填寫，
適用其他學年度之入學規定者（如延畢生等），請填寫自己所適用的學年度審核表。   
學生確認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手機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 注意事項：
   為協助本系學士班學生預先計算是否已符合本系的畢業規定，預計在111學年度下學期畢業的大學部學生，可至系辦公室領取或於本系網頁下載【畢業資格預審表】，並於112年1月7日（六）以前交至系辦公室，本系預審若有發現問題，將以預審表所填之email通知，請保持聯繫：
一、此非強制審查，有需要的同學再交回本系辦公室，其他同學可自行檢查，如有問題，
    再向本系反應。
二、此非正式審查，不用交成績單，由本系協助預審系定的部分項目（本表之D、E、F項），
    其他項目（如校定必修等）則由學生自行檢查，如有問題，再向本系反應。
三、轉系、轉學、重考、新生等，如有申請抵免承認學分，註冊組規定，承認通過的課程學分，      
    才能計入畢業學分，其他在轉入及入學前的課程學分都不能計入畢業學分，請在計算畢業     
    學分時，特別注意申請抵免承認學分的結果。
四、請依據本系畢業規定及成績表，完整填寫，含各科修畢的學年及學期，若課程名稱有（一）或（二）等數字，都必須寫出，如不完整，將由系辦公室任選課程並逕予審查。
五、若有特別以紙本申請核准的課程（如「綜合法學實例演練」替代方案、法律系相鄰學科等），
    請註記說明，並於後方檢附已核准之影本。
六、本學期正在修習的課程，可先視為已修畢，可先填入此表，但各科不可重複填寫，同一科
    的學分不可分開填寫計算。請勿用鉛筆寫。若表格空間不夠，可寫在附近空白處。
七、本表以學生入學年度之原舊制規定為主，自111學年度起，舊生可試用新制，如下簡列，
    如需適用新制，請另外向系辦索取新制的學群分類審查表。

A. 系定專業選修課程：降低為36學分，減少的4學分調整至「一般自由選修課程」學分。
B .取消系上「第二外文選修課程」4學分，減少的4學分調整至「一般自由選修課程」學分。
C. 本系系定專業選修課程共計36學分，應從以下（一）至（四）學群中任選2個學群各至少
   選修14學分，其他學分可自由選修學群課程或共通課程。選修之「共通課程」學分，得
   計入前述2個任選學群至多各6學分（不得重覆折算），各學群課程詳見本系公告之總表。
  （一）公法學群  （二）民事法學群  （三）刑事法學群  （四）商法與科技智財法學群
   ※  共通課程
A、 通識教育課程：總計28學分，請依本校「通識課程選修要點」計算，
              （本項由學生自行檢查）。
（1） 踏溯台南（1學分）： □已完成（   學年   學期）     □未完成  
（2） 語文課程（8學分）： 共修畢            學分 
	
	科目完整名稱（學年/學期）
	學分
	科目完整名稱（學年/學期）
	學分

	基礎國文4學分
	
	
	
	

	外國語言4學分（英文）
	
	
	
	


（三）領域通識課程（至少4學分、至多18學分）：共修畢          學分
    人文學、社會科學、自然與工程科學、生命科學與健康、科際整合等五領域中至少修習
     三領域，至少4學分，至多18學分（境外生（不含陸生）至多承認19學分）。
1.  若成績表上未標示該課程之分類，請附「已核准為何種分類」之證明影本。

2.  法律類課程不計入畢業學分。
	領域：
至少修習三領域
	科目完整名稱
（學年/學期）
	學分
	科目完整名稱
（學年/學期）
	學分
	科目完整名稱
（學年/學期）
	學分

	人文學 
	
	
	
	
	
	

	社會科學
	
	
	
	
	
	

	自然與工程科學
	
	
	
	
	
	

	生命科學與健康
	
	
	
	
	
	

	科際整合
（如需計入以上領域，請註明依照「通識教育中心」所認定之何領域）
	□需計入以上何領域：
□不需計入以上領域。
	
	□需計入以上何領域：
□不需計入以上領域。
	
	□需計入以上何領域：
□不需計入以上領域。
	

	行動導向學習（限1學分）
	
	
	
	
	
	


（四）融合通識課程（至少1學分，至多15學分）：共修畢           學分。
1. 融合通識課程含「通識領袖論壇」、「臺灣綜合大學通識巡迴講座」、「通識專題講座」、

  「通識教育生活實踐」(至多修習 6 學分)、「通識總整課程」(由教務處另訂課程要點)，

   融合通識課程至少應修習 1 學分，至多承認 15 學分。 

2.「通識教育生活實踐」採自主學習，學生累計學習點數，每 9 點可抵 1 學分。相關之認證

   標準依本校「通識教育生活實踐」課程認證要點為之。

3. 各項認證限非法律專業領域。
	科目完整名稱
（學年/學期）
	學分
	科目完整名稱
（學年/學期）
	學分
	集點

	
	
	
	
	□ 已集點完畢，可取得     學分。
□ 集點中，預計本學期可集點完成
    並取得         學分。



（五）「領域通識」及「融合通識」必須共19學分：共修畢          學分。
B、 校定必修學分課程：請依學校規定計算（本項由學生自行檢查）。    

	     科目名稱
	學分
	請V選及說明

	體育：依學校規定必須修畢4科0學分的
      必修課，不可計入選修、有學分的、多修的體育課。
	0
	□已修畢，各科目（學年/學期）：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未修畢，尚缺科目：           

	服務學習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
	0
	□已修畢，各科目之學年/學期：
□未修畢，尚缺科目：           

	英語畢業門檻：必須依學校規定上傳至「英語能力及成就檢定系統」並通過認證審核，即使大一大二英文辦理抵免，也要認證。
	0
	□已上傳，已通過認證審核。
□未上傳，擬於  年   月   日上傳。
□未通過。

	補強英文：未通過本系英語畢業門檻之各項指標者，必須修畢補強英文。
	0
	□不用修，因已通過畢業門檻認證。
□已修畢，於何學年/學期：            
□未修畢，將延畢。

	其他：如運動績優生。
	
	□依學校規定必修之課程，請列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C、系定專業必修課程：必修48學分，共修畢    學分（本項由學生自行檢查）。
	科目名稱
	學分
	是否修畢（學年/學期）
	科目名稱
	學分
	是否修畢（學年/學期）

	憲法

	3
	□已修畢（    學年   學期）           
□未修畢，將延畢。
	民法親屬編與繼承編
	3
	□已修畢（    學年   學期）           
□未修畢，將延畢。

	民法總則
	3
	□已修畢（    學年   學期）           
□未修畢，將延畢。
	民事訴訟法
	4
	□已修畢（    學年   學期）           
□未修畢，將延畢。

	民法債編總論
	4
	□已修畢（    學年   學期）           
□未修畢，將延畢。
	刑事訴訟法
	4
	□已修畢（    學年   學期）           
□未修畢，將延畢。

	民法債編各論
	4
	□已修畢（    學年   學期）           
□未修畢，將延畢。
	公司法
	3
	□已修畢（    學年   學期）           
□未修畢，將延畢。

	民法物權編
	3
	□已修畢（    學年   學期）           
□未修畢，將延畢。
	票據法
	2
	□已修畢（    學年   學期）           
□未修畢，將延畢。

	刑法總則
	4
	□已修畢（    學年   學期）           
□未修畢，將延畢。
	保險法
	2
	□已修畢（    學年   學期）           
□未修畢，將延畢。

	刑法分則
	3
	□已修畢（    學年   學期）           
□未修畢，將延畢。
	海商法
	2
	□已修畢（    學年   學期）           
□未修畢，將延畢。

	行政法
	4
	□已修畢（    學年   學期）           
□未修畢，將延畢。
	
	
	


D、系定專業選修課程：必選40學分，共修畢       學分。
* 各科的分類填寫，必須依照選課當學期的課表分類，請至本校課程系統查詢歷年課程，共填入40學分的課程即可，多修的科目不用寫，若符合「一般自由選修」規定，亦可計入「一般自由選修」。
*  1-5類別有限制至少選修的學分，共32學分，其他8學分可選擇任一類別。
	             
	科目完整名稱
（學年/學期）
	學分
	科目完整名稱
（學年/學期）
	學分
	科目完整名稱
（學年/學期）
	學分

	1.法律系相鄰學科：

共修畢       學分

（至少2學分）
	
	
	
	
	
	

	2.基礎法學：

共修畢       學分

（至少4學分）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3.特別法：

共修畢       學分

（至少10學分）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4.專題及實例研討：

共修畢       學分

（至少12學分）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5.法學外文：

共修畢       學分

（至少4學分）
	
	
	
	
	
	

	6.外國法制概論：

共修畢       學分

（未限制至少學分）
	
	
	
	
	
	


E、第二外文選修課程：必選 4 學分，共修畢       學分。
* 不含英文、台語、原住民語等母語類課程，共填入4學分的課程即可，多修的科目不用寫，
  若符合「一般自由選修」規定，亦可計入「一般自由選修」。
	科目完整名稱（學年/學期）
	學分
	科目完整名稱（學年/學期）
	學分

	
	
	
	


F、一般自由選修課程：必選 8 學分，共修畢       學分。
* 限填本系的專業選修課程或「外系」的「非法律類」課程，共填入8學分的課程即可，
  多修的科目不用寫。
	科目完整名稱（學年/學期）
	學分
	請V選及說明

	
	
	· 本系的選修課程
· 外系之非法律類課程，開課的系所單位：          

	
	
	· 本系的選修課程
· 外系之非法律類課程，開課的系所單位：          

	
	
	· 本系的選修課程
· 外系之非法律類課程，開課的系所單位：          

	
	
	· 本系的選修課程
· 外系之非法律類課程，開課的系所單位：          


G、請勾選註記111學年度第2學期是否申請畢業（本項由學生自行檢查）：
□ 要申請111學年度第2學期畢業：本表共填寫修畢   學分。 （128學分即可）
＊本表只要填寫符合畢業規定的128學分即可，若因學分不可分割可略多，如研究所需要申請抵免或其他用途，請勿填寫該科目。

□ 要申請111學年度第2學期的暑修（必須向學校正式申請），若暑修通過，
    即申請本學期畢業，擬暑修科目：                  。
□ 擬延畢至少1學期，原因如下：
    □ 尚未修完雙主修或輔系。

    □ 尚未修畢的科目（或類別）及學分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科目完整名稱（或類別）
	學分
	科目完整名稱（或類別）
	學分

	
	
	
	


· 其他原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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